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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105年7月19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41號令

修正發布「傳染病防治醫療網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及查核辦法」部分條文，

名稱並修正為「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

及「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第

三條（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衛生福利部105年7月19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44號函辦

理。

二、本訊息刊登台灣醫界雜誌及本會網站。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理事長 邱 泰 源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條

文 

第四條  區指揮官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示，辦理下列事項；區
副指揮官襄助之： 

ㄧ、審查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各區之相關計畫。 

         二、輔導、考核地方主管機關、醫療院所有關傳染病防治

事項。  

三、其他經指示辦理之事項。 

    區指揮官得邀集醫療、感染管制、公共衛生等專家、

學者及相關地方主管機關代表，提供該區傳染病防治事項

之諮詢意見。 

 
第五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區指揮官應依中心

指揮官指示統籌指揮下列事項；區副指揮官襄助之： 

ㄧ、轄區病例研判、疫情調查、醫療機構感染管制等事宜。 

       二、轄區醫院、病床、人力之指定、徵用、徵調及各項調

度。 

三、啟動醫療機構作為傳染病病人隔離治療之用。 

四、其他經指示辦理之事項。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總
說明 
    按「傳染病防治醫療網作業辦法」（以下稱本辦法）自八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日訂定發布迄今，並經九度修正。因應傳染病防治法於一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第三十二條，將「感染控制」一詞修正為「感染

管制」，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條文。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區指揮官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下列事項；區副指揮官

襄助之： 

一、審查傳染病防治

醫療網各區之相

關計畫。 

二、輔導、考核地方主

管機關、醫療院所

有關傳染病防治

事項。 

三、其他經指示辦理

之事項。 

      區指揮官得邀集醫

療、感染管制、公共衛

生等專家、學者及相關

地方主管機關代表，提

供該區傳染病防治事項

之諮詢意見。 

第四條  區指揮官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下列事項；區副指揮官

襄助之： 

一、審查傳染病防治

醫療網各區之相

關計畫。 

二、輔導、考核地方主

管機關、醫療院所

有關傳染病防治

事項。 

三、其他經指示辦理

之事項。 

      區指揮官得邀集醫

療、感染控制、公共衛

生等專家、學者及相關

地方主管機關代表，提

供該區傳染病防治事項

之諮詢意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公布傳染病

防治法第三十二條，將

感染控制一詞修正為

感染管制，爰修正第二

項之文字。 

 

第五條  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成立期間，區指

揮官應依中心指揮官指

示統籌指揮下列事項；

區副指揮官襄助之： 

一、轄區病例研判、疫

情調查、醫療機構

感染管制等事宜。 

二、轄區醫院、病床、

人力之指定、徵

用、徵調及各項調

度。 

三、啟動醫療機構作為

傳染病病人隔離治

療之用。 

四、其他經指示辦理之

事項。 

第五條  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成立期間，區指

揮官應依中心指揮官指

示統籌指揮下列事項；

區副指揮官襄助之： 

一、轄區病例研判、疫

情調查、醫療機構

感染控制等事宜。 

二、轄區醫院、病床、

人力之指定、徵

用、徵調及各項調

度。 

三、啟動醫療機構作為

傳染病病人隔離治

療之用。 

四、其他經指示辦理之

事項。 

   第一款修正理由同前條。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第二條  醫療機構應執行之感染管制措施如下： 
   一、依醫療法規定申請設置之綜合醫院、醫院、慢性醫院、

精神科醫院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依本
辦法所定之措施為之。 

   二、其他醫療機構：依第八條至第十四條所定之措施為之。 
 
第三條  醫療機構應設立感染管制會（以下簡稱感管會），由醫

療機構主管或副主管擔任召集人，負責機構內感染管制政
策擬定及督導事宜，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並留有紀錄備查。 

第四條  醫療機構應設立感染管制業務專責單位，設置固定辦

公空間，明定組織圖與職責分工，並置有依醫療機構設置

標準所定之感染管制人員，負責推行感染管制相關事務，

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並留有紀錄備查。 

第五條  醫療機構應建置疑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群聚或群

突發事件之監測、處理機制，將監測資料製作相關年報與

月報留存及提報感管會，並依主管機關之規定通報。 

      前項處理機制，應包括院內群突發事件發生之標準作

業流程及因應異常狀況之作業規範，並應定期演習訓練

之。 

      醫療機構於發生感染群聚或群突發事件時，應作成調

查處理報告，向感管會說明改善計畫及建檔，追蹤至事件

結束。必要時，得請求主管機關協助。 

 

第六條  醫療機構對抗生素使用之監測、審查、稽核及藥敏試
驗等事項，應建立管理機制，由接受感染症醫學訓練之專
科醫師或感染管制專責醫師負責，並派藥師、醫事檢驗師
或其他醫師協助。 

        抗生素使用及抗藥性細菌比率之情形，應定期向感管

會報告，並依主管機關之規定通報；對於未合理使用抗生



 

素及抗藥性比率異常之情形，應研擬改善計畫，追蹤執行

成效，並定期向感管會報告。 

第九條  醫療機構應訂定醫療相關感染管制標準作業程序，確

實執行並視需要定期更新。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查核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制措施之範圍如

下： 
一、感染管制組織架構及人力配置。 
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預防、監測、通報、調查及處理機

制。 
三、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施。 
四、配合主管機關對傳染病進行預防、監測、通報、調查、

演習及處理措施。 
五、員工保護措施。 
六、提供安全、乾淨、合宜之照護環境。 
七、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練。 

        前項查核範圍之細項及評分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前項查核發現有缺失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罰。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及查核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總說明 

按「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及查核辦法」（以下稱本辦法）於九

十三年十一月三日訂定施行，期間歷經二次修正。因應傳染病防治法（以

下稱本法）於一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第三十二條，將「感染控

制」一詞修正為「感染管制」，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名稱並修正為「醫

療機構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修正本辦法名稱為「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修正

法規名稱) 

二、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修正，將「感染控制」ㄧ詞修正為「感染管

制」。(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六條、第九條、第十六條)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及查核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制措

施及查核辦法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

施及查核辦法 

為與傳染病防治法（下稱

本法）用詞一致，爰配合

修正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醫療機構應執行

之感染管制措施如下： 
一、依醫療法規定申請

設置之綜合醫院、

醫院、慢性醫院、

精神科醫院及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醫療機構：依本辦

法所定之措施為

之。 
二、其他醫療機構：依

第八條至第十四條

所定之措施為之。 

 

第二條  醫療機構應執行

之感染控制措施如下： 
一、依醫療法規定申請

設置之綜合醫院、

醫院、慢性醫院、

精神科醫院及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醫療機構：依本辦

法所定之措施為

之。 
二、其他醫療機構：依

第八條至第十四條

所定之措施為之。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修正公布本法第三十二

條，將感染控制一詞修正

為感染管制，爰修正文字。 

 

第三條  醫療機構應設立

感染管制會（以下簡稱

感管會），由醫療機構

主管或副主管擔任召

集人，負責機構內感染

管制政策擬定及督導

事宜，定期召開相關會

議並留有紀錄備查。 

第三條  醫療機構應設立

感染控制會（以下簡稱

感控會），由醫療機構

主管或副主管擔任召

集人，負責機構內感染

控制政策擬定及督導

事宜，定期召開相關會

議並留有紀錄備查。 

修正理由同前條。 
 

第四條  醫療機構應設立

感染管制業務專責單

位，設置固定辦公空

間，明定組織圖與職責

分工，並置有依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所定之感

染管制人員，負責推行

感染管制相關事務，定

第四條  醫療機構應設立

感染控制業務專責單

位，設置固定辦公空

間，明定組織圖與職責

分工，並置有依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所定之感

染管制人員，負責推行

感染控制相關事務，定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期召開相關會議並留

有紀錄備查。 
期召開相關會議並留

有紀錄備查。 
第五條  醫療機構應建置

疑似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個案、群聚或群突發

事件之監測、處理機

制，將監測資料製作相

關年報與月報留存及

提報感管會，並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通報。 
    前項處理機制，

應包括院內群突發事

件發生之標準作業流

程及因應異常狀況之

作業規範，並應定期演

習訓練之。 
    醫療機構於發生

感染群聚或群突發事

件時，應作成調查處理

報告，向感管會說明改

善計畫及建檔，追蹤至

事件結束。必要時，得

請求主管機關協助。 

第五條  醫療機構應建置

疑似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個案、群聚或群突發

事件之監測、處理機

制，將監測資料製作相

關年報與月報留存及

提報感控會，並依主管

機關之規定通報。 
    前項處理機制，

應包括院內群突發事

件發生之標準作業流

程及因應異常狀況之

作業規範，並應定期演

習訓練之。 
        醫療機構於發生

感染群聚或群突發事

件時，應作成調查處理

報告，向感控會說明改

善計畫及建檔，追蹤至

事件結束。必要時，得

請求主管機關協助。 

ㄧ、第ㄧ項及第三項修正

理由同第二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六條  醫療機構對抗生

素使用之監測、審查、

稽核及藥敏試驗等事

項，應建立管理機制，

由接受感染症醫學訓

練之專科醫師或感染

管制專責醫師負責，並

派藥師、醫事檢驗師或

其他醫師協助。 
抗生素使用及抗

藥 性 細 菌 比 率 之 情

形，應定期向感管會報

告，並依主管機關之規

定通報；對於未合理使

用抗生素及抗藥性比

率異常之情形，應研擬

改善計畫，追蹤執行成

第六條  醫療機構對抗生

素使用之監測、審查、

稽核及藥敏試驗等事

項，應建立管理機制，

由接受感染症醫學訓

練之專科醫師或感染

管制專責醫師負責，並

派藥師、醫事檢驗師或

其他醫師協助。 
抗生素使用及抗

藥 性 細 菌 比 率之 情

形，應定期向感控會報

告，並依主管機關之規

定通報；對於未合理使

用抗生素及抗藥性比

率異常之情形，應研擬

改善計畫，追蹤執行成

ㄧ、第ㄧ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理由同第

二條。 
 



效，並定期向感管會報

告。 
效，並定期向感控會報

告。 
第九條  醫療機構應訂定

醫療相關感染管制標

準作業程序，確實執行

並視需要定期更新。 

第九條  醫療機構應訂定

醫療相關感染控制標

準作業程序，確實執行

並視需要定期更新。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查核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

制措施之範圍如下： 
一、感染管制組織架構

及人力配置。 
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預防、監測、通報、

調查及處理機制。 
三、抗生素抗藥性管制

措施。 
四、配合主管機關對傳

染病進行預防、監

測、通報、調查、

演習及處理措施。 
五、員工保護措施。 
六、提供安全、乾淨、

合宜之照護環境。 
七、醫院感染管制及傳

染病教育訓練。 
    前項查核範圍之

細項及評分基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查核發現有

缺失時，主管機關應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應依本法相關規

定處罰。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查核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管

制措施之範圍如下： 
一、感染控制組織架構

及人力配置。 
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預防、監測、通報、

調查及處理機制。 
三、抗生素抗藥性控制

措施。 
四、配合主管機關對傳

染病進行預防、監

測、通報、調查、

演習及處理措施。 
五、員工保護措施。 
六、提供安全、乾淨、

合宜之照護環境。 
七、醫院感染控制及傳

染病教育訓練。 
    前項查核範圍之

細項及評分基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查核發現有

缺失時，主管機關應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應依本法相關規

定處罰。 

ㄧ、第ㄧ項修正理由同第

二條。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醫師發現應通報對象時，除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外，

並應即採行必要之感染管制措施。 

       醫師以外之醫事人員執行業務，發現應通報對象時，

除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外，並應即報告其診療醫師。 

前二項通報資料不全者，地方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補

正。 



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
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按「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以下稱本辦

法），自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訂定發布。因應傳染病防治法於一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第三十二條，將「感染控制」一詞修正為「感染

管制」，爰修正本辦法第三條條文。 



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醫師發現應通報

對象時，除立即通報當

地主管機關外，並應即

採行必要之感染管制措

施。 

    醫師以外之醫事人

員執行業務，發現應通

報對象時，除立即通報

當地主管機關外，並應

即報告其診療醫師。 

    前二項通報資料不

全者，地方主管機關得

限期令其補正。 

第三條  醫師發現應通報

對象時，除立即通報當

地主管機關外，並應即

採行必要之感染控制措

施。 

    醫師以外之醫事人

員執行業務，發現應通

報對象時，除立即通報

當地主管機關外，並應

即報告其診療醫師。 

      前二項通報資料不

全者，地方主管機關得

限期令其補正。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公布傳染病

防治法第三十二條，將

感染控制一詞修正為

感染管制，爰修正第一

項之文字。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